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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同

采购人（以下称甲方）:中共常州市委宣传部                     

供应商（以下称乙方）:江苏现代快报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合同时间:  2024年10月24日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共同协商，甲、乙双方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及有关法律法规，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合同。

一、项目内容

由乙方牵头组织，邀请全国各省 22家重点主流媒体的社长、总编辑齐聚常州，对交通、

创新、产业、生态、旅游五大中轴产业进行参观采访，形成具有影响力的见报稿件，并辅以

新媒体手段，全方位展示和宣传常州。

乙方对本次活动的宣传报道给予四个省版整版、视频 4条，所有内容全媒体平台同步播

出；活动结束后，参与的各家媒体将在其报纸大篇幅刊出活动报道并通过新媒体平台同步传

播；活动结束后提供图片不少于 20张。

二、付款及支付方式

项目总费用为人民币（大写） 捌拾万元整（小写）800000元。

根据合同金额，项目采取下列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且收到乙方按要求开具的等额发票后一周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30%，在项目验收

通过且收到乙方按要求开具的等额发票后支付剩余合同金额的 70%。

项目支付方式以本票或汇款的方式进行支付，付款信息为：

户    名：江苏现代快报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开户银行: 工行钟楼支行

账    号：1105020529001165836

三、合作期限

2024年 10   月 23  日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

四、验收

1.合同签署后，乙方需提交本项目方案，甲方有权对方案审核并出具修改意见。

2.乙方按甲方审定的项目方案完成本项目后，及时整理提交项目资料供甲方验收，甲方

出具验收意见。

五、违约责任

1.非因乙方原因而甲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付款，甲方应按下列比例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每迟付一周（不超过 3 天的不予计算，超过 3 天但不满一周按一周计算），甲方向乙方支付

违约金为该笔延付金额的 0.5%，付款日期以甲方银行承付日期为准。迟付款违约金总额不

超过合同总价的 10%。

2.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执行本项目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整改，乙方拒绝按要求整改的，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价 1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

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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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同纠纷处理

因本合同履行引起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请常州仲裁委员会仲裁。

守约方于纠纷解决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鉴定费、

差旅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应由违约方承担。

七、合同生效

本合同一式柒份，甲方叁份，乙方叁份，见证方壹份，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传

真件同样有效。见证方仅对甲乙双方签订采购合同的事实进行见证，不代表任何承诺或保证，

该合同的履行等相关情况均与见证方无任何关系。其他未尽事宜，参照相关法律，双方协商

解决。

（以下无正文）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盖章：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见证方：

代理机构（章）：江苏尚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经办人：                               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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